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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23日下午 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2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4年12月23日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高新区新港大道33号星网锐捷科技园三期A栋一楼会议
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11人，代表股份179,406,184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85,778,569

股）的30.6270％（注：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
2,830,849股）。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54,551,9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6.384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10人，代表股份 24,854,2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42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10人，代表股份 24,854,2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85,778,569股）的4.2429％（注：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中股份2,830,849股）。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10人，代表股份24,854,2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2429％。
（六）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王新颖律师，蒋慧律

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七）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阮加勇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
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6,062,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62％；反对2,781,69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05％；弃权56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510,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5468％；反对 2,781,

6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920％；弃权562,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12％。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王新颖律师，蒋慧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3日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600521 公告编号：临2024-129号
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债券代码：110076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海转债”可选择回售的

第六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售价格：100.27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含税）
● 回售期：2024年12月23日至2024年12月27日
● 回售资金发放日：2025年1月2日
● 回售期内“华海转债”停止转股
●“华海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华海转债”持有人有权选

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 本次满足回售条款而“华海转债”持有人未在上述回售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计息年度即

2024年11月2日至2025年11月1日不能再行使回售。
● 风险提示：可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100.27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卖出

持有的“华海转债”。截至目前，“华海转债”的收盘价高于本次回售价格，可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可
能会带来损失，敬请可转债持有人关注选择回售的投资风险。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票自2024年11月2日至2024年12月13日
连续30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低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华海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70%。
根据《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可转债回售条款生效。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等有关规定，就回售有关
事项向全体“华海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回售条款
（一）有条件回售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华海转债”有条件回售条款具体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如果公司股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低于

当期转股价格的70%，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可转债按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
价格回售给公司。若在上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
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出现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
新计算。

在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
使回售权一次；若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
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二）回售价格
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回售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回售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根据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法，“华海转债”第五年的票面利率为1.80%，计算天数为55天

（自2024年11月2日至2024年12月27日，算头不算尾），利息为100×1.80%×55/365≈0.27元/张，即回
售价格为100.27元/张（含当期利息、含税）。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的有关事项
（一）回售事项的相关提示
“华海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华海转债”持有人有权选择是

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申报程序
本次回售的转债代码为“110076”，转债简称为“华海转债”。
行使回售权的可转债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

方向为卖出，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
（三）回售申报期：2024年12月23日至2024年12月27日。
（四）回售价格：100.27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含税）。
（五）回售款项的支付方法
公司将按前款规定的价格买回要求回售的“华海转债”，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回售资金的发放日为2025年1月2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

“华海转债”在回售期间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华海转债”持有人同时
发出转债卖出指令和回售指令，系统将优先处理卖出指令。

回售期内，如回售导致可转换公司债券流通面值总额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可转债仍将继续交
易，待回售期结束后，公司将披露相关公告，在公告三个交易日后“华海转债”将停止交易。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管理部
联系电话：0576-85015699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384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2024-108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情况
1、本次会议召集情况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会

议”）于2024年12月7日发出通知。
2、本次会议召开情况
会议于2024年12月23日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2024

年12月23日下午14:00开始在公司会议室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4年12月23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袁永刚主持。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72 人，代表股份 623,190,93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630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484,918,7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503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65 人，代表股份 138,272,23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27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65人，代表股份138,272,2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27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65人，代表股份 138,272,2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276%。

2、公司董监高均出席本次股东会。
3、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委派司慧律师、张亘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情况
1.00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1.01为Dragon Electronix Holdings Inc.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20亿元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619,094,1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426%；反对3,975,47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379%；弃权1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4,175,4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372%；反对
3,975,4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751%；弃权12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77%。

1.02为Hong Kong Dongshan Holding Limited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40亿元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619,098,5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433%；反对3,975,97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380%；弃权11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4,179,8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404%；反对
3,975,9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755%；弃权11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42%。

1.03为Multek Group (Hong Kong) Limited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15亿元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619,118,5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465%；反对3,955,37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347%；弃权11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4,199,8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548%；反对
3,955,3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606%；弃权11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46。

1.04为超维微电子（盐城）有限公司提供担保5亿元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619,268,0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05%；反对3,831,07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148%；弃权9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9,3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629%；反对
3,831,0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707%；弃权9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64%。

1.05为牧东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5亿元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619,261,4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95%；反对3,827,97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143%；弃权10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2,7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582%；反对
3,827,9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684%；弃权10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34%。

1.06为苏州艾福电子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0.5亿元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619,276,6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19%；反对3,817,87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126%；弃权9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57,9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692%；反对
3,817,8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611%；弃权 9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97%。

1.07为苏州诚镓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提供担保0.5亿元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619,291,6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43%；反对3,804,77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105%；弃权9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72,9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800%；反对
3,804,7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517%；弃权 9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83%。

1.08为苏州永创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8亿元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619,159,5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531%；反对3,930,67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307%；弃权10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4,240,8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845%；反对
3,930,6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427%；弃权10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28%。

1.09为盐城东创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2亿元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619,278,1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21%；反对3,812,07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117%；弃权10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59,4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702%；反对
3,812,0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569%；弃权10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28%。

1.10为盐城东山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0亿元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619,293,9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47%；反对3,781,67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068%；弃权11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75,2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817%；反对
3,781,6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349%；弃权11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4%。

1.11为盐城东山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0.3亿元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619,314,4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80%；反对3,784,47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073%；弃权9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95,7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965%；反对
3,784,4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370%；弃权 9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65%。

1.12为晶端显示精密电子（苏州）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亿元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619,291,6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43%；反对3,794,27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088%；弃权10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72,9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800%；反对
3,794,2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441%；弃权10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59%。

1.13为苏州东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亿元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619,279,9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24%；反对3,806,57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108%；弃权10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61,2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715%；反对
3,806,5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530%；弃权10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55%。

1.14为苏州腾冉电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0.3亿元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619,270,6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09%；反对3,816,87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125%；弃权10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51,9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648%；反对
3,816,8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604%；弃权10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48%。

1.15为上海复珊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提供担保0.3亿元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135,902,0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253%；反对3,775,67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7011%；弃权10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93,7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950%；反对
3,775,6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306%；弃权10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43%。

2.00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 622,536,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50%；反对 529,91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50%；弃权12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7,617,7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266%；反对
529,91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32%；弃权 12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01%。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中，议案1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审议通过，其中议案1.15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司慧、张亘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有关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002880 证券简称:卫光生物 公告编号:2024-044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24年12

月23日在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8名，实际参加
董事8名，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战先生主持，会议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书面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查通过，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

聘任陈冠群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聘任财务
总监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 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3. 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4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002880 证券简称:卫光生物 公告编号:2024-045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
计委员会审核，并经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陈冠群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陈冠群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4日

附件：陈冠群先生简历
陈冠群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出生。毕业于中山大学，经济学学士，高级会

计师。2015年 7月至 2019年 10月，担任深圳市信方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
监；2019年 10月至 2020年 4月，担任深圳市光明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0年 4月至
2024年12月，担任深圳市光明科学城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陈冠群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陈冠群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条件。

股票代码：002750 股票简称：*ST龙津 公告编号：2024-072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通知公告时间：2024年12月5日（公告编号：2024-067、070）
2、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23日14：00
3、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高新区马金铺街道办事处兰茂路789号公司办公大楼五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樊献俄先生
7、股权登记日：2024年12月18日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64 人，代表股份 230,708,40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605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29,460,15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2.324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1人，代表股份101,248,2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80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60人，代表股份 5,386,7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5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1,701,76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4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59人，代表股份3,68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0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本次会议，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建纬

（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提案1.00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304,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8％；反对290,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1％；弃权11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1％。

提案2.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359,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88％；反对241,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8％；弃权10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5％。

提案3.00 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0,360,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92％；反对250,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5％；弃权9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38,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397％；反对25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484％；弃权9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18％。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提案1至提案3全部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及见证律师杨天铭、尤雪婷认为，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集人资格、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002617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2024-101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鲁永先生关

于解除质押证明的文件，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鲁永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

动人

是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数量

4,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9.51%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0.21%

质押起始日

2019-01-29

质押解除日

2024.12.20

质权人

诸暨经开创融
投资有限公司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露笑
集团

鲁小均

鲁永

李伯英

凯信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凯
信露笑 1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

金

凯信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凯
信露笑 2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

金

合计

持股
数量

133,751,210
53,640,000
42,069,522
2,550,000

14,500,000

14,500,000

261,010,732

持股
比例

6.96%
2.79%
2.19%
0.13%

0.75%

0.75%

13.57%

累 计 质 押 股 份
数量

111,200,000
53,550,000
34,000,000

0

0

0

198,750,0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83.14%
99.83%
80.82%
0%

0%

0%

76.15%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5.78%
2.78%
1.77%
0%

0%

0%

10.34%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0
0
0
0

0

0

0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0
0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0
0
0
0

0

0

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0
0
0

0

0

0
注：上述限售股不包含高管锁定股。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平

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

其质押变动情况及风险，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解除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617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2024-102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露笑科技，股票代码：002617）于2024

年12月20日、2024年12月23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进行了必要核实，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

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

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状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

重大事项；
5、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均未存在买卖公司股票情

况。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在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目前没有其他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
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
及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2、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368 证券简称：太极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8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

形。
2、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23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23日
其中，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12月 23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12月23日上午9:15—9:25,9:
30—11:30 和下午13:00—15:00。

2、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容达路7号院中国电科太极信息产业园C座会议中心。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召集人和主持人：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吕翊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475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240,276,38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8.5533%，其中：
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委托书

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5
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25,955,61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6.2555%。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470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4,320,76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2978%。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外

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47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4,320,769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2978%。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9,870,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0％；反对305,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9％；弃权101,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1％。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914,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1640％；反对30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98％；弃权
101,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6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刘娟、鲁璐两位见证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会议见证法律意见，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4-109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仲裁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双方已达成调解。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申请人）为公司下属公司。
3、涉案的金额：总金额人民币7,352,795.86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货款、保全保险费及仲裁费，将持续关

注案件进展情况，公司后续如收回上述全部款项，对上市公司产生积极影响。公司后续将按照法律
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相应会计处理，最终对公司利润的影响金额以案件执行结果及会计师审计
确认后的数据为准。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实混凝土有限责

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实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实新材料）因与北京城建勘测设计
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城建勘测）存在买卖合同纠纷，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仲
裁请求：被申请人北京城建勘测支付混凝土货款7,094,105.00元、逾期利息246,350.40元及承担仲裁
费、保全费5,000.00元、保全担保费7,340.46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8月 16日披露的《关于下属公司提起仲裁及诉讼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68）。

二、本次仲裁的进展情况
近日，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出具的《调解书》【（2024）京仲案字第07968号】，调解结果如下：
1、北京城建勘测于2024年12月30日前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中实新材料支付货款4,647,384.00

元；
2、北京城建勘测于 2025年 9月 30日前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中实新材料支付货款 2,453,221.00

元；
3、北京城建勘测于 2024年 12月 30日前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中实新材料支付保全保险费 5,

872.36元；
4、本案仲裁费74,145.97元，全部由北京城建勘测承担，北京城建勘测于2024年12月30日前以

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中实新材料支付其代为垫付的仲裁费74,145.97元；
5、北京城建勘测如未按时足额履行上述第1-4项任一付款义务，则1-4项款项全部到期，且北京

城建勘测应当就剩余全部未付款金额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计算标准：以剩余全部未付款金额为
基数，自2025年2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倍计算），中实新材料可就上述全部未支付款项一并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6、中实新材料放弃其他仲裁请求，各方就本案没有其他争议。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及下属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仲裁、诉讼进展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货款、保全保险费及仲裁费，将持续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公司后续如收

回上述全部款项，对上市公司产生积极影响。公司后续将按照法律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相应会
计处理，最终对公司利润的影响金额以案件执行结果及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数据为准。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北京仲裁委员会《调解书》【（2024）京仲案字第07968号】。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228 证券简称：合兴包装 公告编号：2024-098号
债券代码：128071 债券简称：合兴转债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接到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兴汇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新疆兴汇聚”）关于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

业务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新疆兴汇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
伙企业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是

本次质押
数量
（股）

11,8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2.97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0.96

是否为限售股

否

是否为补充质押

否

质押起始日

2024-12-20

质押到期日

2025-12-19

质权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
行

质押用途

融资

以上质押的股份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新疆兴汇聚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新疆兴汇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
企业

宏立投资有限公司

许晓光

合计

持股数量（股）

397,173,280
124,703,040
5,418,560

527,294,880

持股比例（%）

32.48
10.20
0.44
43.12

本次质押前质押股份数量
（股）

118,630,000
0
0

118,630,000

本次质押后质押股份数量
（股）

130,430,000
0
0

130,43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

32.84
0.00
0.00
24.74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10.67
0.00
0.00
10.67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
结数量
（股）

0
0
0
0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0.00
0.00
0.00
0.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
数量
（股）

0
0

4,063,920
4,063,920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0.00
0.00
75.00
1.02

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兴汇聚的质押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业绩补偿义务履行情况。公司将持续关注其
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000970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2024-058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

董事沈保根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兼职管理的相关规定，沈保根先生申请辞去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鉴于沈保根先生的辞职将导致使公司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低于三分之一，根据《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沈保根先生辞去独立董事的申请将在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补选新任独
立董事后方能生效。在公司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之前，沈保根先生仍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相关
专门委员会委员职责。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补选独立董事相关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沈保根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亦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沈保根
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董事会对沈保根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的贡
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000970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2024-057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2月23日 下午2：5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2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3日上午9：30—

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
月23日上午9：15至2024年12月23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兼代理总裁赵寅鹏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86,765,315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349%；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7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2,384,
5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07％。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表决结果：
1、关于配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417,850,419
133,969,156

比例

99.6900％
99.0394％

反对

股数

1,115,295
1,115,295

比例

0.2661％
0.8245％

弃权

股数

184,130
184,130

比例

0.0439％
0.1361％

审议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菊霞、郭雯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4日


